西藏自治区公务活动用餐（车）费用扫码支付规定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自治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活动交纳（收取）用餐（车）费用，依据《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硬化预算约束二十七条措施〉的通知》（藏政办发〔2024〕24号）及自治区现行国内公务接待经费、差旅费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自治区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各级各部门）工作人员在区内开展公务活动及区外人员来藏开展公务活动时接待的用餐（车）费用扫码支付管理。

第三条  各级各部门基于现有账户开设收款二维码，用于接收公务活动用餐（车）费用，并专项核算。收款二维码应包含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收款项目（明确标注伙食费或交通费）等关键信息，确保出差人员准确识别支出用途。收款二维码需具备完善的安全防护机制，保障支付过程中个人信息和资金安全等。

第四条  公务活动用餐（车）费用，是指按照自治区现行国内公务接待经费管理办法应当及时交纳的用餐（车）费用，接待单位安排的一次工作餐除外。

第五条  各级各部门应因地制宜制定本地本单位公务活动用餐（车）收费标准、交纳费用管理等事宜。在单位食堂、公务接待场所等显著位置张贴展示收款二维码，接待单位工作人员应向出差人员明确告知收费标准及支付方式。

接待单位食堂有对外收费标准的，接待对象按规定标准交纳伙食费，最高不超过自治区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的日伙食补助标准；无对外收费标准的，早餐按日伙食补助标准的20%交纳，午餐、晚餐分别按照日伙食补助的40%交纳。

接待单位有交通费收费标准的，接待对象按规定标准交纳，最高不超过自治区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的日市内交通费补助标准；无收费标准的，每人每半天按照日市内交通费标准的50%交纳。

第六条  各级各部门在公务活动用餐（车）中收取的费用，可作为代收款项用于食堂和车辆相关支出或作为单位收入处理。

第七条  各级各部门要及时完善报销机制，将出差人员扫码支付情况作为差旅费报销前置环节，出差人员以扫码支付记录作为支付凭证备查，接待单位不再开具有关收据。

第八条  公务活动用餐（车）费用扫码支付工作中，要严格遵照自治区国内公务接待经费管理办法的各项要求，严禁“搭车”搞建设、借机提标等不合时宜的做法，要严防借机新办单位食堂或提高伙食补助标准、借机购置或设置接待专用车辆等违反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行为，防止额外新增财政支出。

第九条  各级各部门到乡镇（街道）等基层单位开展公务活动，要自觉主动不接受基层单位提供的免费工作餐，在当地单位食堂扫码支付用餐或自行用餐，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第十条  各级各部门要勤俭节约、科学合理协助安排用餐（车），严禁在接待经费中列支应由接待对象承担的费用，严禁弄虚作假、套取资金冲抵违规接待费用。严格执行扫码支付规定，严禁不交纳或不足额交纳用餐（车）费用，严禁公款报销或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等行为。

第十一条  各级财政、纪检监察、机关事务管理等部门要把公务活动用餐（车）费用扫码支付规定落实情况作为日常监督、专项检查的重要内容，对收款二维码设置、扫码支付等情况，与差旅费报销、公务用车平台管理等贯通监督，对落实不到位、执行打折扣的，依规依纪处理。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自治区财政厅会同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解释。



